
证券代码：

000823

股票简称：超声电子 公告编号：

2012-030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

调整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5

月

29

日，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440,436,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

1.20

元（含税）。

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4

日披露 《公司

2011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2011

年度分红派息股权登

记日为

2012

年

7

月

11

日，除息日为

2012

年

7

月

12

日。

根据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8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1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中关于

"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发

行底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

的原则，现对公司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公司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

13.80

元

/

股。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本次发行价调整为不低于

13.68

元

/

股。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

调整前的发行底价

-

现金红利

=13.80-0.12=13.68

元

/

股。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发行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七月十二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国信证券、渤海证券

为广发纳斯达克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信证券

"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发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新增国信证券、渤海证

券为广发纳斯达克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70042

）的代销机构，投资者自

2012

年

7

月

12

日起可在国信证券、渤海证券的营业网点办理该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重要提示：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

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36

公司网站：

www.guosen.com.cn

（

2

）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515-988

公司网站：

www.bhzq.com

（

3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105828

（免长途费）或

020-83936999

公司网站：

www.gffund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旗下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有风险，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

构成对本基金的业绩表现的保证。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

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１

证券简称：江山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前次业绩预告披露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已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预计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１４０％－１７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９０％－１２０％

盈利：

２２９２

万元

盈利：

4355

万元

-5042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业绩修正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上半年下游市场需求不畅，公司主要产品

ＤＭＦ

、

ＤＭＡＣ

的销

售价格下降，致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幅度比预计值有所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

报告中公告。

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０

证券简称：建峰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公布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预计数为

２０００．

万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４

、业绩预告修正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修正后的增减

变动幅度（

％

）

二季度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修正前 修正后

净利润

２０００

万元

５３８３．７２

万元

－３２０３．８０

万

元

增长：

２６８．０４％ １５１８．８１

万元

６６８．５１

万元

基本每股

收益

０．０３４

元

０．０９

元

－０．０５３５

元 增长：

２６８．０４％ ０．０２５

元

０．０１１

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业绩好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是：

１

、二季度由于欧元汇率下降，产生汇兑收益。

２

、公司“一化”主装置比预期提前半个月生产，“二化”主装置比预期提前一个月预转固，由

此影响主产品尿素产销量增加，利润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２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248

证券简称：延长化建 公告编号：

2012-10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规范阶段性工作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国家财政部、审计署、保监会、银监会和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

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相关规定，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1]41

号）和中国

证监会陕西监管局 《关于做好陕西辖区主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的通知》（陕证

监函

[2012]46

号）要求，公司高度重视内控制度的建立健全工作，充分认识其专业性、复杂性

和长期性，从风险评估、控制能力，以及工作人员的内控相关专业水平等方面做出了细致的

要求并结合实际制定了《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实施方案》，现根据内控

方案将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制定内控实施方案

1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制定了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了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内部控制规范工作方案》的议案，并于

2012

年

3

月

27

日将决议公告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２

、下发了内部缺陷自查的通知，明确了纳入内控工作的业务范围和流程。

公司于

4

月

7

日向各部门、子公司、自公司职能部门及其下属各项目部下发了《关于开展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缺陷自查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内部控制规范的要求、工作领导小组及整

体的计划安排。将公司所有业务流程、全资子公司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

陕西化

建

"

）所有部门、分子公司及其重要业务流程全部纳入内控实施的范围。详细安排了自查的工

作程序、要求、阶段性工作进展及时间进度。

二、内部控制实施工作组织安排

公司成立了以董事长为组长的内部控制规范领导小组， 由董事会秘书负责整体计划的

实施工作，具体组成如下：

内部控制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张恺颙

副组长：刘赐宏、高建成

组员：张来民、吴文海、刘俊峰、何昕、何瑛、李科社、赵永宏、党社昌、宇文睿、孙建军、刘波

为了确保纳入范围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子公司的相关部门将根据业务范围纳入到相关

工作中来。

三、公司聘请内控咨询、审计机构情况

公司聘请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内控审计机构。

四、目前内控工作进展情况

截至公告之日，我们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各部门、各单位上报的重要业务流程进行了全面

的梳理，筛选了重要业务流程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对存在风险隐患的业务流程进行了认真分

析，查找风险隐患存在的原因，对流程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和涉及与现有制度不相符的程序，我

们都进行了统一汇总分析。通过与各部门及基层单位负责人、业务骨干的充分沟通、交流和访

谈，编制了风险清单。六月份我们将编制好的风险清单与现有的政策、制度进行比对，进一步

查找了内控风险因素。通过进一步的访谈和对比，全面查找内控缺陷并进行了分类。我们按照

缺陷对控制目标的影响程度，将内部控制缺陷分为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对可以立

即纠正的问题，我们当即做出了整改要求。对于其他缺陷，我们将在下半年逐步进行整改。

五、内控规范工作下一阶段计划

公司将继续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的要求，以及公司《内

部控制规范工作方案》认真做好下一阶段的内部控制手册编写、制定内控缺陷整改方案、进行

内控有效性测试，检查整改效果实施缺陷整改等工作，切实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

范能力。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572

证券简称：索菲亚 公告编号：

2012-043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7

月

11

日上午

9:00

；

2

、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106

号维多利酒店五楼会议

1

室；

3

、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江淦钧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要求。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3

人，代表公司股份

16,0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74.7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和见证律师出席

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内容详见

2012

年

6

月

1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刊登的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逐项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累积投票制）。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江淦钧先生、 柯建生先生、 蔡明泼先生、

Dominique

ENGASSER

先生、陈明先生、潘雯姗女士、葛芸女士、李非先生和高振忠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其中，葛芸女士、李非先生和高振忠先生为独立董事。以上人员自股东大会选举之日

起，任期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6000

万股，其中：

江淦钧先生得同意票数为

16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柯建生先生得同意票数为

16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蔡明泼先生得同意票数为

16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Dominique ENGASSER

先生得同意票数为

16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陈明先生得同意票数为

16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潘雯姗女士得同意票数为

16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葛芸女士得同意票数为

16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高振忠先生得同意票数为

16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李非先生得同意票数为

16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股东对上述董事（含独立董事）候选人投反对或弃权票。

二、《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累积投票制）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邓积雄先生、 余晓敏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杨俊魁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

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6000

万股，其中：

邓积雄先生得同意票数为

16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余晓敏先生得同意票数为

16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股东对上述监事候选人投反对或弃权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000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000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赵俊峰律师、 周其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会议主持人、与会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

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２８

股票简称：中远航运 编 号：

２０１２－２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０

债券简称：

０８

中远债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２

元（含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０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２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１８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一、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航运或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红派息方案

１

、中远航运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股本

１

，

６９０

，

４４６

，

３９３

股为

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人民币

０．０２

元（税前），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３３

，

８０８

，

９２７．８６

元（税前）。

２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年度

３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４

、扣税情况：

（

１

）对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由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派发

税后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１８

元；

（

２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布

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简称《通知》）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１８

元。如

ＱＦＩＩ

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

照《通知》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３

）如存在

ＱＦＩＩ

以外的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该等股东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自行在所得发生地缴纳所得税。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１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中国广州外轮代理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２

、除上述由公司直接发放的

２

家股东单位外，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

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联系办法

联系人：王健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３８１６１９００

联系传真：

０２０－３８１６２８８８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２０

号广州远洋大厦

２３

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６２３

七、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中远航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０

债券简称：

０８

中远债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主要会计数据（单位：万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

）

总资产

１

，

３３２

，

６６４．３０ １

，

３１２

，

２０４．７０ １．５６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６５７

，

２６９．６７ ６５９

，

７７４．２７ －０．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

股）

３．８９ ３．９０ －０．３８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２９１

，

７７６．９２ ２４５

，

５０２．２９ １８．８５

营业利润

２

，

９４１．１０ １４

，

８４６．０５ －８０．１９

利润总额

２

，

９０３．８０ １８

，

５６８．８７ －８４．３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０．４１ １４

，

６３０．５３ －９９．５２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８６５ －９９．５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０ －９９．０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０１ ３．１８

减少

３．１７

个百分点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首席执行官韩国敏、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刘雪亮、会计机构负责人黄晓晖签字

并盖章的业绩快报原件。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127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

2012-19

号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五届七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五届七十八次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10

日召开， 会议应参

与表决人数为

5

人，实际表决人数

5

人。会议以通讯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为子公司湖南金健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代理

"

收购、加工、仓储

"

业务产生的债务

提供连带担保责任的议案

湖南金健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系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其合口油厂

与中央储备粮临澧直属库拟签订《国家临时存储菜籽（油）收购、加工协议》（以下简称

"

主合

同

"

），为了确保主合同的履行，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在主合同项下委托人支付的菜

籽收购账款

3750

万元提供保证，此保证为连带责任担保。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决定将此担保事项提交下次股东大会

审议。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 关于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分行申请人民币壹仟贰佰万元贷款的议

案

经董事会审议， 同意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分行申请人民币壹仟贰佰万

元的贷款，期限一年。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600127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

2012-20

号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湖南金健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湖南金健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3750

万元；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人民币

6550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人民币

21870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湖南金健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系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其合口油厂

与中央储备粮临澧直属库拟签订《国家临时存储菜籽（油）收购、加工协议》（以下简称

"

主合

同

"

），为了确保主合同的履行，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在主合同项下委托人支付的菜

籽收购账款

3750

万元提供保证，此保证为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五届七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项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湖南金健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地点：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山街道办事处老码头

居委会十二组；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法定代表人：张思华；经营范围是：植物油脂油料收

购、仓储保管、加工、销售；粮食收购；生产加工粮油包装物；经销粮油及制品、油脂化工产品、粮

油机械及配件、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收购、加工、销售；油脂油料及副产品进出口（以上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除外）。 湖南金健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系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209,957,988.13

元，负债为

184,509,859.46

元，所有者权

益为

25,448,128.67

元，营业收入为

506,292,972.57

元，净利润为

-22,674,214.74

元，累计未分配利

润为

-74,802,998

元。

三、董事会意见

通过对湖南金健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的调查， 我们认为湖南金健

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为其担保不会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重大风险。

鉴于此次担保事项完成后，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31870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次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65.37%

；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为

21070

万元，对

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为

800

万元（此参股公司为湖南金健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其原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73.66%

，现因转让其

60%

股权变为参股子公司，且此次担保将在

2012

年

7

月份到期后办理解除手续），共占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44.86%

；控股子公司对

本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为

10000

万元。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决定

将此担保事项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此项担保事项完成后，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

:21870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次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44.86%

。无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五届七十八次会议决议；

2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８

证券简称：万方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６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１５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的

４２．８６％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万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源”）及其控股股东万

方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控股”）通过向上市公司赠送资产的方式，向全体流

通股股东作出对价安排，换取非流通股股份的上市流通权。即：万方源和万方控股将其所持北

京华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合计

７０％

的股权 （其中万方源所持

４４．３８％

、 万方控股所持

２５．６２％

）、 万方源拟将其所持北京天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９１．４３％

的股权对应净资产合计

８４９２．５１

万元赠送给上市公司，由于流通股比例为

５７．１４％

，流通股股东共计获得

４

，

８５２．６２

万元

净资产，流通股股东每股获得

０．５４９

元，对价水平为每

１０

股送

５．４９

元。

２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追加对价安排

万方源承诺，如果本次股权分置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每年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显示的全面摊薄后

的每股收益均不低于

０．２０

元。若公司在承诺期期间实施定向增发或公开增发、配股、可转换债

券转股等影响股东之间股权比例的变更事项，则全面摊薄后的每股收益同样均不低于

０．２０

元

／

股；若公司在承诺期期间实施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全体股东按相同比例缩股等不影响

股东之间股权比例的变更事项，上述每股业绩承诺将作出调整。

万方源同时承诺，在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万方源将向流通股股东追加对价一次，追加对

价股份总数为

６

，

６３０

，

０００

股，按现有流通股数量为基准，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付

０．７５

股。

第一种情况：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或

２０１０

年中任何一年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显示全面摊薄后的每股收益低于

０．２０

元。

第二种情况：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或

２０１０

年任何一年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

审计意见；

第三种情况： 公司未能按法定披露时间披露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或

２０１０

年任何一年年度报

告。

追加对价以上述情况中先发生的情况为准，并只追送一次。

追加对价的对象为：在追加对价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３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股东大会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

４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北京万方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万方源承诺：自公司恢复上市之日起，所受让的

非流通股股份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如公司出现向现有非流通股股东定向增发

情况，万方源认购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自非公开发

行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者转让。 如果出现需要追加对价的情况，万

方源持有的公司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四年（

４８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恢复上市，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的

３６

个月限售期

内， 万方源未将其所受让的非流通股

股票上市交易，也未进行转让，现该承

诺履行期已满， 万方源切实履行了承

诺，未有触及违反承诺的情况发生。

２

万方源承诺：公司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三年业绩承诺：公

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每年经具有证券从业

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显示全面摊薄后的每股收益均不低于

０．２０

元

（若公司在承诺期期间实施定向增发或公开增

发、配股、可转换债券转股等影响股东之间股权

比例的变更事项，则全面摊薄后的每股收益同样

均不低于

０．２０

元

／

股； 若公司在承诺期期间实施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全体股东按相同比例

缩股等不影响股东之间股权比例的变更事项后，

上述每股业绩承诺将作出调整。 具体调整公式

为：调整后每股承诺业绩

＝０．２０

元

×

（送、转或缩股

前的总股本

／

送、 转或缩股后的总股本）； 若公司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任何一年全面摊薄后的每股收益低

于上述承诺数，或者年度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

留意见，或者未按法定时间披露年报的，万方源

将用受让限售股份向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追送

０．７５

股股份。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每年均由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全面摊

薄后的每股收益分别为

０．４７

元、

０．２４

元、

０．３２

元，未有触及向流通股东追加对价

的情况发生。

３

万方源承诺： 在其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之后，万

方源及控制企业在上市公司开展房地产开发业

务的地区，将不再从事房地产开发相同或相似的

业务。对于万方源现有经营项目中，如根据合同

约定该项目无法全部或部分转委托的，万方源承

诺待该项目实施完毕，将不再从事相关业务。

承诺期内， 万方源及控制企业在上市

公司开展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地区，没

有从事房地产开发相同或相似的业

务。 对于万方源现有经营项目已委托

上市公司进行管理， 未有触及违反承

诺的情况发生。

４

为保证承诺的履行，万方源将委托公司董事会向

证券交易所及结算公司提出申请，对所持有的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份进行锁定，并在所承诺的禁售

期间内接受保荐机构对履行承诺义务的持续督

导。

自万方源与公司原第一大股东深圳巨

田投资有限公司完成股权过户后，公

司已代万方源向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的锁定，在承诺的禁售期间，万方源也

接受了保荐机构对履行承诺义务的持

续督导，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对万方

源本次解除股

份限售出据了 《关于万方地产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限售股解禁

的核查意见》，同意万方地产本次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

５

承诺人若违反上述所作禁售承诺而出售所持有

的公司非流通股股份， 所得资金将归公司所有；

并自违反承诺出售股份的事实发生之日起

１０

日

内将出售股份所得资金支付给公司。承诺人不履

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时，将赔偿其他股东因此

而遭受的损失。

承诺期内，万方源严格履行了承诺，未

出售所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股份，也

没有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损失。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６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２．８６％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

１

北京万方源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６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６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７５％ ４２．８６％ ０

合 计

６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６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７５％ ４２．８６％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６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８６％ －６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６６

，

３００

，

１００ ４２．８６％ －６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５７．１４％ ６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８８

，

４００

，

４００ ５７．１４％ ６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１５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北京万方

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

公司

６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８６ ０ ０ ６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８６

注

合计

６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８６ ０ ０ ６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８６

注：自股改实施日至今北京万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发生增持、减持、解除限售外的

股份变动情况。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未发生解除限售情况。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核查意见如下：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万方地产限售股份持有人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

作出的法定承诺。万方地产本次部分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

障碍。本保荐机构同意万方地产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

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万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表示：万方源没有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

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并承诺如果公司计划未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

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万方源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

出售提示性公告，披露内容包括拟出售的数量、拟出售的时间、拟出售的价格区间、减持原因

等。

八、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

况；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交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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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四


